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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HD01-2024-0002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泽雅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市派驻瓯

海各工作单位：

《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1月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温瓯政办发〔2024〕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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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

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

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52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加快推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浙

政办发〔2019〕64号）、《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等关于印发<普惠托

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工作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卫发〔2022〕

2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以及浙江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

示范区建设要求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显著减轻家庭生

育养育教育负担，推动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

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家庭托育券补贴定义

本办法所称家庭托育券补贴是指政府为已接受托育服务的婴

幼儿家庭发放经济补贴，减轻家庭养育教育负担，增进家庭和谐

幸福。

二、家庭托育券补贴对象

申请家庭托育券补贴的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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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监护人双方或一方户籍为瓯海区户籍；

（二）入托婴幼儿年龄限制为入幼儿园小班条件前（不超过 4

周岁）；

（三）入托婴幼儿是该家庭的合法生育子女（三个以上子女

的按三孩计算），且已落户瓯海区；

（四）自 2023年 1月 1日起，婴幼儿入托瓯海辖区内备案登

记的托育服务机构，全日托满 15天的（满 15天但未满一个月的，

按一个月计算）；

家庭托育券补贴政策按照家庭自主申报的原则实施，申报对

象须为入托儿童法定监护人。

三、托育服务补贴标准

（一）补助标准：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，一孩不予补贴，

二孩每月给予 500元补贴，三孩每月给予 1000元补贴，三孩以上

按照三孩标准给予补助。低保、低保边缘等困难家庭有适龄婴幼

儿入托的，不论孩次，全部予以 2000元/孩/月予以补贴，入托收

费低于 2000元/孩/月的，按实际支付金额全额补助。

（二）子女数计数规则：

1.子女数按照同一对夫妻共同生育(含依法收养)并存活的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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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数计算；

2.符合政策怀孕或生育的多胞胎可按孩次顺序领取，生育多

胞胎后超过三孩的按个数领取三孩标准补助；

3.再婚家庭子女数按照现家庭夫妻双方共同生育并存活的子

女数计算。

四、申报资料

（一）《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一

式两份；

（二）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监护人及入托婴幼儿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四）入托证明及保育费收费票据原件（省财政厅统一印制

的财政票据或由税务机关出具的正式发票）；

（五）申报对象本人社保卡（银行卡）号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每年 9月 1日至 30日为申报时间。补贴周期为上一年度 9月

1日至本年度 8月 31日，逾期未申报视为放弃本周期家庭托育券

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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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及审核程序

（一）一般托育机构入托

1.申请。由入托子女的监护人向子女户籍所在地的镇街办事

窗口提交相关申请资料。材料不全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全的

内容。

2.受理初审。镇街在收到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通过数据比对

申请材料并作出初审意见。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将补助申请予

以退回并说明理由。申请材料存在疑点的，镇街可以向申请人或

者有关部门核实，核实时间一般不超过 5个工作日；对于初审符

合申请条件的，将申请信息提交至区卫生健康局。

3.审核发放。区卫生健康局应当在收到镇街初审材料后 10个

工作日内完成复核。对于符合补助条件的，予以审核通过。对不

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将补助申请予以退回镇街并说明理由，镇街应

将区卫生健康局复核结果及时反馈申请人。

（二）幼儿园托育部入托

1.申请。申报对象须在申报时间内向所在幼儿园托育部提交

所有申报资料，幼儿园托育部统一提交申请。

2.受理初审。幼儿园托育部收齐申报资料后上报至区早期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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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指导中心，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在 10个工作日内对申报对象子

女入托情况等（包括婴幼儿信息、监护人信息、实际入托月份及

收费等情况）进行初审。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将补助申请予以

退回并说明理由；对于初审符合补助条件的，将申请信息提交至

区教育局。

3.审核发放。区教育局收到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初审材料后 5

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。对于符合补助条件的，予以审核通过。对

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将补助申请予以退回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并

说明理由，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应将区教育局复核结果及时反馈

申请人。

如出现难以判定申请人资格的，由机构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

际，参照上级政策指导意见后专题研究决定。未经专题研究的，

不得随意放宽或缩紧政策。

（三）信息公示。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教育局复核后，应该及

时将相关信息在区级官方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查询和监督。

七、资金发放

（一）本办法所涉及家庭托育券补贴资金由区财政局预算安

排。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教育局应于每年 10月底前，对上年度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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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券补贴资金进行结算，报区财政局落实资金，每年 11月底前

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申报对象社保卡（银行卡）。

（二）经调查发现申请人伪造材料、冒领骗取补助或工作人

员玩忽职守、违规发放补助的，将追缴收回补助资金，并按照相

关规定依法追究责任。

八、其他

1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.本办法执行期间如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上级政策等调整

的,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1.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表

2.入托证明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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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表

监护人 1姓名 身份证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监护人 2姓名 身份证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家庭住址

低保、低边等困

难家庭
是 否

婴幼儿 1姓名 孩次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（年月日）

户籍地址

婴幼儿 2姓名 孩次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（年月日）

户籍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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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在托月数 入托时间（起-止：年月日） 托育机构名称

申 请

材 料

1、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2、监护人及入托婴幼儿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3、入托证明及保育费收费票据；

4、申报对象本人社保卡（银行卡）卡号。

5、监护人如为瓯海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还需提供入托保育费用未报销证明。

申 请

人 承

诺

我们郑重承诺：我们所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件等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与

本人实际情况完全相符，且符合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条件，对因提供信息、证

件不实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监护人 1签字： 监护人 2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镇街/

区 早

期 教

育 指

导 中

心 初

审 意

见

经初步审核，申请人提供的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材料符合相关规定，建议给予核

拨家庭托育券补贴 元，

经办人签字： 审核人签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 卫

健 局

确认

经资格复核，申请人条件符合相关规定，同意给予发放家庭托育券补贴 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 审核人签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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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入托证明

兹有 XX小朋友，性别 X，身份证号：于 XX年 XX月 XX日至

XX年 XX月 XX日在 XX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XX班入托。

特此证明。

XX托育服务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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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工作部门，区人大、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、法院、检

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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